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校属（附属）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江西省教育厅近日下发了《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，现转发给你们。请各相关院部根据通知要求，结合本部门学科及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，积极组织好报名工作。

访学经历为职称评审、培养选拔高层次人才的优先推荐条件，研修情况和成果为业务考核、职务聘任的依据之一。五年内参加过国（境）外访学进修的教师原则上不重复派出。具体申请项目、录取时间及注意事项详见附件。

申报程序：请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按各项目规定的时间（1月5日至1月14日）登录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“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”（http://apply.csc.edu.cn）进行报名。并按照《关于准备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申请材料的说明（学生类/非学生类）》（可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查看）准备书面申请材料。申请材料请于2019年1月11日下班前报送至人事处师资科。电子版发送至1078632898@qq.com。
申请材料如下：
1.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》（访学类） 
2.《单位推荐意见表》(一式两份，“500字以内的推荐意见”由部门领导签署意见，其中一份空白上交，另一份复印件由部门领导签字盖章。推荐部门（单位）应对申请人的政治信念、道德品行、身心健康情况、学术发展潜力、出国留学必要性、留学计划可行性等进行严格把关，在单位推荐意见表中对上述内容逐项做出认定；对申请人出国留学提出明确考核要求，并出具针对性的单位推荐意见。) 
3.有效身份证复印件
4.国外单位正式邀请信复印件（必备，且必须符合要求）
5.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

6.职称证书、最高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 
7.获奖证书复印件（不超过5页） 
8.外方合作者简历

9.项目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

备注：请按以上顺序准备纸质申请材料，分别用A4纸打印或者复印，燕尾夹夹好上交，电子版按文件名整理发送指定邮箱。
联系人：于海华  蒋贤宝 
联系电话：87118803 

附件：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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